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京兴市监罚告〔2025〕633526号

北京霖鑫商贸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对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对经营者对消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明确表示不予退款，或者自约定期满之日起、无约定期限的自消费者提出退款要求之日起超过十五日未退款的行为进行处罚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案件来源：2025年5月23日至2025年6月26日，接到关于北京霖鑫商贸有限公司的案源。有3位消费者反映在你（单位）店内办理了洗车会员卡，自2025年4月9日起，你（单位）门店停止营业，无法提供洗车服务，也无法退款，遂投诉举报。
2025年5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店内为无人经营状态，有见证人在场见证。

2025年5月24日，执法人员向你（单位）法定代表人送询问通知书，要求期在2025年6月22日前，到兴丰街道市场所配合调查。截止2025年6月22日，你（单位）未到兴丰街道市场所配合调查。

2025年6月23日，因你（单位）下落不明，经主管局长批准，中止调查。

2025年8月5日，执法人员再次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经营场所已有其他主体经营（北京钰伟业汽车配件商贸有限公司）。

2025年8月5日，因中止原因消除，经主管局长批准，恢复调查。

2025年9月29日，因案情复杂，经主管局长批准，延长调查时间30日。

2025年10月21日，北京钰伟业汽车配件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到场配合调查。

2025年10月22日，执法人员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2025】102202号）。

2025年12月15日，本案调查终结。

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现有证据显示，自2024年5月1日至2025年2月27日期间，你（单位）收取3位消费者办理洗车卡的费用。因你（单位）下落不明，无法向你（单位）取证。现有3位消费者配合调查，提供证据并做询问笔录，笔录中均称你（单位）为消费者办理洗车会员卡，用于你（单位）店内洗车消费服务。现可统计的未退费金额为4359元。

执法人员于2025年5月16日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店内为无人经营状态。执法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登记注册时预留的电话号码，均无法取得联系。后于2025年5月22日向你（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登记地址发送询问通知书（【2025】052201号），要求你（单位）于2025年6月20日前到兴丰街道市场所配合调查。截止2025年6月20日，你（单位）未到兴丰街道市场所配合调查。投递记录显示询问通知书于2025年5月24日签收。

2025年8月5日，执法人员再次对你（单位）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你（单位）登记住所已有其他主体经营（北京钰伟业汽车配件商贸有限公司）。2025年10月21日，北京钰伟业汽车配件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申耀杰到兴丰市场所配合调查，该主体的注册登记时间为2025年7月25日，现无证据证明北京钰伟业汽车配件商贸有限公司与投诉的消费者存在消费关系。

2025年10月22日，执法人员公告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你（单位）于11月21日前退还消费者办理预付费卡的费用。截止2025年11月24日，你（单位）未对消费者进行退款。

你（单位）在消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行为，涉嫌违反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一)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规定。属于消费者提出的合理退款要求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的行为。

应依据《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退回预收款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暂时停止发行预付卡”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因你（单位）下落不明，无法配合调查。本案涉案金额为4359元。

符合《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表》第299条：“经营者故意拖延或者无理由拒绝退回预收款金额不足1万元，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1万元（不含）至2万元罚款，并责令暂时停止发行预付卡”规定的情形。

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罚款：190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甘中胜,李刚  联系电话：010-69233197
联系地址：北京市大兴区清源路2号3层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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